
附件3：
2026年和静县商品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方案     
一、抽样方式
（一）抽样领域
生产领域、流通领域
（二）样品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同一商标、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
如存在多个规格型号可以抽取的，优先抽取企业主导产品。
（三）抽样方法和数量
煤样可在移动煤流或火车、汽车载煤中采取，一般不直接在煤堆和轮船载煤中采取，而应在堆（装）煤和卸煤过程中、从转运煤流或小型转运工具如汽车载煤中采取。在特殊情况下，可从煤堆上分层采取，也可从高度小于2米的煤堆上直接采取，煤样数量按GB/T 475-2008规定采取。当采样基数小于和等于1000吨时，采取一个总样；大于1000吨时，可采取一个或多个总样。
抽取数量应满足GB/T 475-2008中总样的最小质量要求。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份，其中1份作为检验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
煤样制备可按GB/T 474-2008的规定进行。煤样可在采样后就地制成粒度为13mm的实验室用煤样，每份样品重量：共用煤样应不少于15kg。样品带回抽样单位后，共用煤样需进一步制成分析用煤样。
民用型煤中蜂窝煤随机抽取5块样品，其中3块作为检验样品，2块作为备用样品，其他型煤随机抽取两袋以上样品，缩分出两份，每份不少于4.0kg，一份作为检验样品，一份作为备用样品。
（四）样品要求
本次抽取样品为执行标准为GB 34169-2017的民用散煤和执行标准为GB 34170-2017的民用型煤产品。
（五）抽样形式
生产企业抽样时，原则上在同一个受检单位（被委托方）不得抽取超过2个生产单位（委托方）的产品。每个生产单位（委托方）仅抽取1个规格型号的产品。
流通领域抽样时，原则上应覆盖全县。所选取的受检单位应覆盖大型、中型、小型销售者，覆盖城市和乡镇各半。原则上同一个受检单位不得抽取超过个不同生产单位的2个批次产品。每个生产单位仅抽取1个规格型号的产品。
二、企业生产规模划分
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划分。
表1 企业生产规模划分方法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注：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需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三、产品管理情况
商品煤未实施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市场准入管理，故本次抽查产品只要执行标准在抽查范围内均可抽样。
四、抽查产品的标准体系状况
我国商品煤的标准体系根据标准的性质分为产品标准、检测方法标准。相关标准见表2。
表2 商品煤产品相关标准情况
	产品标准
	GB 34169-2017 商品煤质量 民用散煤
GB 34170-2017 商品煤质量 民用型煤

	方法标准
	GB/T 212-2008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3-2008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214-2007 煤中全硫的测定方法
GB/T 216-2003 煤中磷的测定方法
GB/T 3058-2019 煤中砷的测定方法
GB/T 3558-2014 煤中氯的测定方法
GB/T 4633-2014 煤中氟的测定方法
GB/T 16659-2024 煤中汞的测定方法


五、检验项目分类
表3 民用散煤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挥发分
	GB/T 212-2008

	2
	全硫
	GB/T 214-2007

	3
	灰分
	GB/T 212-2008

	4
	磷含量
	GB/T 216-2003

	5
	氯含量
	 GB/T 3558-2014

	6
	砷含量
	GB/T 3058-2019

	7
	汞含量
	GB/T 16659-2024

	8
	氟含量
	GB/T 4633-2014


表4 民用型煤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发热量
	GB/T 213-2008

	2
	全硫
	GB/T 214-2007

	3
	挥发分
	GB/T 212-2008

	4
	磷含量
	GB/T 216-2003

	5
	氯含量
	 GB/T 3558-2014

	6
	砷含量
	GB/T 3058-2019

	7
	汞含量
	GB/T 16659-2024

	8
	氟含量
	GB/T 4633-2014


6、 抽样工作要求
（一）抽样要求
1.执行抽查任务时，抽样人员应表明身份并出具有关委托文书，告知受检单位监督抽查的性质、检验项目。
2.按要求认真填写抽样单、抽查通知书、封样单等抽样记录文书，采取有效的防拆封措施完成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的封样。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对现场抽样的过程予以记录并妥善留存证据，记录的内容包括：
（1）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外观照片，若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悬挂厂牌或店招的，应当包含在照片内；
（2）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照片；对依法实施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资质管理的产品，还应当包括其资质证书复印件或照片；
（3）抽样人员从样品堆中取样照片，应当包含有抽样人员和样品批量信息；
（4）从不同部位拍摄含有外包装的样品照片，照片上能够反映产品信息；
（5）封样完毕后，所封样品码放整齐后的外观照片和封条近照；有特殊贮藏运输要求的样品应当同时包含样品采取防护措施的照片。
（6）同时包含所封样品、抽样人员和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相关人员的照片；
（7）样品封存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处的封存位置、封存状态等照片；
（8）其他需要采集的信息。
对抽样过程录像的，视频记录应当包括抽样前告知、样品抽取、封样、签字确认以及对有特殊贮藏运输要求产品的防护措施等影响检验、异议处理、结果处理的关键过程。
应采取购样的方式抽取检验样品，如受检单位愿意无偿提供所抽样品，应在抽样单上注明，并双方签字确认。备用样品由受检单位先行无偿提供，封存在受检单位处的备用样品需加施封存标识。受检单位应当妥善保管封存的样品，不得隐匿、转移、变卖、损毁。
3.对终止抽样、无法抽样、不得抽样、拒绝抽样等情形应收集相关证据资料，按规定及时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并上报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抽样人员不得抽样：
（1）待销产品数量不符合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的；
（2）有充分证据表明拟抽样产品不用于销售，或者只用于出口并且出口合同对产品质量另有约定的；
（3）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试制”“处理”“样品”等字样的。
（二）封样及样品流转
样品应由抽样人员进行封样，在包装上所有可能的开口处贴上封条。检验样品及备用样品分别封样，并对封好样的检验和备用样品分别加贴相应标识。抽取的样品应现场在受检单位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留存证据。检验样品由抽样人员负责带回或寄送至检验机构，抽取的备份样品封存在受检企业。
运输过程中防止雨淋、日晒、受潮，装卸时轻搬轻放，严禁掷抛。全程注意采取防爆和防泄漏的措施。
（三）样品接收
检验机构接收样品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它可能对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对关键过程进行拍照，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并填写样品接收表（注：当封条破损，样品有可能被调换或损坏，或样品与抽查样品不一致时，应立即上报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管部门，终止该样品的检验工作）。对检验样品和备份样品（如有）应加贴相应标识后入库。
七、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一）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判定规则按照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二）对涉嫌存在无证无照、样品失效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检验无法进行的，检验人员应当如实记录，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报送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三）承检机构严格遵循“即抽即检”原则，每批次样品严格按照检验周期完成检验。
（四）检验报告应当内容真实齐全、数据准确、结论明确，不合格报告在上报数据前要组织抽样、检验等人员进行全链条的核查，确认抽样过程的规范性及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五）检验工作中与生产企业联系确认产品信息的过程需要全程记录。
（六）检验报告结论用语
1.检验合格结论用语：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XX标准，依据XX实施细则，判定本次抽查产品未发现不合格项目。
2.检验不合格结论用语：经抽样检验，XX项目不符合XX标准，依据XX实施细则，判定本次抽查产品不合格。
八、异议处理
（一）被抽样单位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应在收到抽查结果通知书之日（以邮局签收记录为准）起15日内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阐明理由，由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研究，确定复检机构进行复检。
（二）被抽样单位对抽样过程、样品真实性等有异议的，应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异议处理申请，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处理申请后组织异议处理，并将处理结论书面告知申请人。
（三）复检机构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检查记录备用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以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论产生影响的情形，并核对备用样品与抽样文书的记录是否相符。
（四）复检机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检验方法、判定规则等对与异议相关的检验项目进行复检，并将复检结论及时报送组织复检的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由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书面告知复检申请人。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五）复检费用由申请人向复检机构先行支付。复检结论与初检结论一致的，复检费用由申请人承担；与初检结论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承担。
九、检毕样品处置
本次监督抽查的样品，抽样机构、检验机构应当按规定履行样品保管责任，并按照协议、合同和监督抽查方案中有关规定，自行组织或委托样品评估、拍卖、销毁等处置机构开展样品处置。
（一）样品除检验已损耗外，检验后的残次品和其余样品由检验机构按有关规定委托有机废物专业处理机构处理。
（二）备用样品处置：本次抽查中备样由受检单位先行免费提供，并封存在受检单位处。受检单位在接收到检验结论告知书前不可自行处置备用样品。检验结果为合格的备样，检验结果异议期满后受检单位自行解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备样，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监督受检单位依法妥善处理，不得将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三）付费样品处置：检验结果为合格的付费样品留样期为检验工作完成、出具检验报告后三个月；检验不合格的付费样品留样期为检验工作完成、 出具检验报告后六个月。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样品，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实际需要保留至规定期限。
（四）无偿提供样品处置：检验结果为合格的未付费样品，应当在检验结果异议期满后及时退还受检单位；检验结果为不合格的未付费样品，应当在检验结果异议期满三个月后依法处理，不合格样品不得用于销售。未付费样品因检验造成破坏或者损耗而无法退还的，检验机构应当向受检单位说明情况。受检单位提出样品不退还的，由检验机构按相关要求自行处置。
（五）留样期满后，付费的样品除检验已损耗外，应当根据现状、用途按照销毁方式处置。
十、其他注意事项
本方案未覆盖的条款可参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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